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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公司为关联方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及是否为上市公司关联人：承德县山泰洁源钢结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承德洁源”）本次担保属于关联担保。 

 本次担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为关联方承德洁源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承德分行（以下简

称“中信银行承德分行”）申请固定资产贷款提供担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5,880.00 万元。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承德洁源实际提供的

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0 万元。除本次交易外，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

承德洁源及其控制的企业累计发生关联交易总额为 0元。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

期对外担保事项。 

 本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拟提供担保情况概述 

2024年 4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关于公司为关

联方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全票同意通过了公司为关联方承德洁源向中

信银行承德分行申请的固定资产贷款人民币 12,000.00万元，按公司对承德洁源

当前持股比例（即 49%）计算的主债权本金，提供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5,88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届时，承德洁源的控股股东青岛山泰钢结构有限公司也将

按照其持股比例（即 51%）计算的主债权本金向承德洁源提供担保。 



 

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

务的期限以主合同约定为准。但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或依主合同约定或主合

同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的，则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日为债务

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如主合同约定债务人分期清偿债务，则最后一笔债务到期

之日即为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公司时任高级管理人员担任承德洁源董

事,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与本次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

回避表决。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承德县山泰洁源钢结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821MACRT6HP08 

成立时间：2023 年 7月 27日 

注册资本：15,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徐立玮 

注册地：河北省承德市承德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六沟园区） 

控股股东：青岛山泰钢结构有限公司（持股 51%） 

关联关系：公司时任高级管理人员担任承德洁源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的规定，承德洁源属于公司的关联法人。 

承德洁源的股东分别为青岛山泰钢结构有限公司（持股 51%）和天津洁源新

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洁源”）（持股 49%）。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

北京洁源新能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天津洁源 100%的股份。 

承德洁源的主营业务包括金属结构制造；金属结构销售；金属材料销售；特

种设备销售；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通信设备制造；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

设备制造）；五金产品零售；五金产品批发；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

品）。特种设备制造；特种设备设计；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建设工程施工；

施工专业作业。 

 

 



 

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4 年 3月 31日 

（未审数） 

2023 年 12 月 31日 

（未审数） 

总资产 52,802,961.75 46,169,854.16 

总负债 12,802,961.75 6,169,854.1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40,000,000.00 40,000,000.00  

项目 
2024年 1-3月 

（未审数） 

2023年 1-12月 

（未审数） 

营业收入 0.00 0.0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0.00 0.00 

承德洁源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

裁事项等）。经核查，承德洁源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拟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就承德洁源向中信银行承德分行申请固定资产贷款借款,与债权人中信

银行承德分行签订了《保证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5,880.00 万元。 

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

务的期限以主合同约定为准。但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或依主合同约定或主合

同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的，则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日为债务

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如主合同约定债务人分期清偿债务，则最后一笔债务到期

之日即为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

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

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另外，承德洁源与中信银行承德分行签署了《最高额抵押合同》，以承德洁

源持有的承德县六沟镇北平台村、大榆树沟村、北水泉村的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

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承德洁源为公司与青岛山泰钢结构有限公司战略合作投资的联营公司，承德

洁源为项目建设申请贷款为正常的业务需求，公司及承德洁源的控股股东将按照

各自的持股比例向承德洁源提供担保。本次向关联方提供担保存在商业实质，符

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不存在资源转移或者利益输送的情况。 

公司委派公司时任高级管理人员担任承德洁源的董事，通过参与联营公司运

营和管理，有利于公司控制其日常经营活动风险。 

五、本次担保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的审议情况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对承德洁源的担保符合经营需要，公司委派管理人员参

与承德洁源的经营管理，且承德洁源的控股股东按持股比例提供担保，风险可控。

本次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董事会同意公司为承德洁源提

供担保。 

（三）监事会的审议情况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对关联方承德洁源提供担保符合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

本次决策程序合法合规，关联方承德洁源资信情况良好，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的利益，符合公司经营所需，公司监事会同意本议案。 

（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的审议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全票同意通过了本次关联担保议案，认为本次对关联

方承德洁源提供担保符合公司项目经营所需，有利于公司业务战略的发展。关联

方承德洁源资信情况良好，且委派人员参与联营公司运营管理，符合行业常规操

作，没有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关于公司为关联方提

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对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已签订对外担保合同总额为人民

币 1,026,252.67 万元（已剔除到期或结清贷款后解除的担保额度，且不含本次

担保）；根据日常营运需求及项目建设情况，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



 

主债务余额为人民币 623,727.28万元，占公司 2023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的

净资产的 22.74%。 

除对风电投资项目公司洮南百强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洮南百强”）

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30,452.67 万元的担保总额外（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13

日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21），

上述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均为对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截至公告披露日，

上市公司为洮南百强实际提供担保主债务余额为人民币 22,228.14万元。 

公司对外担保主要是为公司新能源电站及生产基地建设提供的融资租赁担

保和借款担保：（1）公司新能源电站项目的开发、建设所需资本金较大，通常

来自项目公司的银行贷款及风机设备的融资租赁款。为保障融资业务的顺利办理，

推动新能源电站的建设进度，项目公司通常会以其股权、房产、土地、设备等向

银行及融资租赁公司提供质押或抵押担保，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2）为适

应风力发电机组大型化以及我国海上风电开发全面提速的行业发展趋势，公司新

建了部分海上风机整机及叶片生产基地，建设资本金主要来自于银行贷款，为保

障基地顺利建设，公司为上述贷款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及合同收益质押担保。 

为控制经营规模快速增长过程中资产负债率和对外担保比例过高可能带来

的财务风险，公司对新能源电站运营业务采取“滚动开发”的整体战略，即新增

电站资产不断投建过程中，持续对成熟电站项目择机出让。通过滚动开发整体战

略，公司将从总体控制存量资产规模，以进一步整合公司资源，发挥资金的投资

效益，降低对外担保带来的财务风险。 

截至目前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4月 29日 


